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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府办发〔2026〕4 号 

 
 

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包头市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 

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
 

各旗、县、区人民政府，稀土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，

中直、区直企事业单位： 

   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包头市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管

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1 月 12 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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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头市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 目的依据 

 

为规范我市城镇生活垃圾收费管理，提升生活垃圾减量化、资

源化、无害化水平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

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、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

国建设部令第 157 号）、《内蒙古自治区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

（2021年 11月 1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）、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

和改革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

环境厅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明确我区城镇生活

垃圾处理费有关收费问题的通知》（内财税〔2023〕1378 号）等有

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，结

合包头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

第二条  适用范围 

 

本市行政区域内垃圾处理费的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等活动，适用

本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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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 定义解释 

 

本办法所称生活垃圾，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

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，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

垃圾的固体废物（不包括建筑垃圾、工业、农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

物等）。 

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是指垃圾在末端处置场所进行无害化处置

的费用，不包括垃圾清扫保洁、收集运输的费用。 

 

第四条  收费对象 

 

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按照“谁产生、谁付费”和“规范有序、

便捷高效”的原则进行收缴管理。凡在本市的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

位、驻包部队、社会团体、个体经营者、城市居民等，均应当按照

本办法缴纳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。 

 

第五条  收费主体 

 

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生活垃圾末端处置（生活垃圾焚烧、卫生填

埋和餐厨垃圾处置）企业为收费主体，可以委托包头市水务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通过收缴水费一并代收。收费主体应当与代收单位签订书

面委托协议，并按照本市明确的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实际收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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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的 2%支付代收手续费。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收费主体或代

收单位名义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。 

 

第六条  收费额核定主体 

 

市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住建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商务局、

教育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卫健委、税务局、民政局、水务集团等单位

和各旗县区、稀土高新区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，对非居民城镇生

活垃圾处理费收费额予以核定。经核定的非居民城镇生活垃圾处理

费收费额作为收费部门的依据。 

 

第七条  缴费周期和方式 

 

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原则上由收费主体或代收单位按月收缴。 

 

第八条  收费性质及用途 

 

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为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，由市环境

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收缴、管理和使用。除统筹用于支付代收手

续费外，其余全部用于生活垃圾末端无害化处置，任何单位和个人

不得截留、挤占或挪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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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收费标准 

 

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的收费标准另行公布。 

 

第十条  收费减免 

 

享受定期抚恤和补助的优抚对象免缴生活垃圾处理费，月累计

用水量在 1 立方米以内（不含 1 立方米）城镇居民户，免缴当月生

活垃圾处理费。 

 

第十一条  退费机制 

 

非居民收费对象停业停产的，可凭相关证明材料向收费主体或

代收单位申请退费，收费主体或代收单位应健全退费机制，明确办

理流程、材料要求，保障渠道畅通，因政策调整需退费的，应简化

流程、及时办理。 

 

第十二条  监管主体 

 

市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统筹指导、协调监督全市生活垃

圾处理费的收费管理和相关政策解读工作。区（旗、县）级环境卫

生主管部门负责配合做好本辖区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的核定收缴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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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各有关部门应当发挥行业监管职责，配合做好垃圾处理费收费

额调查核定工作，保障垃圾处理费足额收缴和规范管理。 

 

第十三条  代收责任 

 

代收单位应严格履行代收职责，规范代收行为，保障生活垃圾

处理费收费工作规范、高效、有序实施。 

（一）按照本办法规定和委托协议依法依规代收生活垃圾处

理费。 

（二）在营业场所、官方网站及缴费平台公示收费标准。 

（三）依规开具增值税发票，在发票备注栏中单独注明代收的

生活垃圾处理费金额、收费期间等，作为缴费人的缴费凭证。 

（四）对代收费用实行单独核算，按时足额缴入指定账户，不

得截留、挪用。 

（五）协助开展政策宣传，并提供数据查询支持。 

 

第十四条  违法处罚 

 

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，按照《城市

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57 号）第三十八

条之规定，由相关区（旗、县）级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

改正，逾期不改正的，对单位可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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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，对个人可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

费三倍以下且不超过 1000 元的罚款。 

 

第十五条  施行日期 

 

本办法自 202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 年。相关政策法规

依据变化或有效期届满，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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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。   

       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政协办公室。 

  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1 月 13 日印发 


